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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过期饮料案
案情简介：2022 年 1 月，消费者黄先生反

映，他在凤台县某商家购买了一瓶饮料，后发
现饮料已过保质期。

处理过程：接到投诉后，凤台县消保委经
调查，经营者承认因工作不细致，导致两瓶过
期饮料未被排查出，经调解，经营者赔偿1000
元。

案件评析：这是一起食品过期案。食品问
题无小事，商家在经营时，应当及时排除存在
问题的食品。本案中，因经营者工作疏忽，导
致两瓶饮料过期未查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
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经调解，经营者
赔偿消费者1000元。

案例二：婚庆公司瑕疵案
案情简介：2022 年 5 月，消费者王女士投

诉，称田家庵区某婚庆公司在为其办完婚庆
后，迟迟不交付视频，她担心存在问题。

处理过程：田家庵区消保委接到投诉后，
联系婚庆公司了解情况，并督促经营者尽快与
消费者达成和解。经调解，经营者退还消费者
1000元，并承诺尽快把婚礼视频发送给她。

案件评析：这是一起婚庆投诉案。结婚是
人生大事，消费者为了让人生不留遗憾，往往
会选择婚庆公司操办，婚庆公司应当重视消费
者需求。本案中，该婚庆公司拍摄了视频却迟
迟不交付，导致消费者担心自己人生重大时刻
没有被记录下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
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之规定，经营者应当及
时把婚庆视频做好交付。

双方争议后，经田家庵区消保委调解，经
营者退还1000元作为补偿，并承诺及时将视频
做好，发给消费者。

案例三：擅自加收费用案
案情简介：2022 年 5 月，消费者江女士投

诉，她在八公山区某野营基地花费168元订购
一个野营套餐，因自带餐品，商家要求其临时
支付清理费100元，对此她十分不满。

处理过程：经八公山区消保委了解，当事
人并未缴纳100元场地清理费用。工作人员向
野营基地宣传了有关法律条款，告知经营者在
制定经营规则时，应当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让消费者行使相关权益。

案情简介：这是一起擅自加收费用引起的
纠纷。本案中，经营者制定经营规则时应当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六条“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
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
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
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
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
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的规定，不得设置不合理收费规则，同时，应当
向消费者提起声明收费项目及注意事项。

本案发生后，八公山区消保委及时向经营
者宣传有关法律规定，提升经营者的诚信守法
意识。

案例四：消费受限制案
案情简介：2022 年 5 月，消费者朱先生投

诉，称他的孩子在田家庵区某家电线下体验店
扫码，被告知中奖，可免费领取联想品牌的平
板电脑。后发现云闪付被扣除6800元，店员告
知这6800元可在10年内用于线上消费，但他发
现经营者所说的优惠券无法在淘宝、拼多多、
京东商城等使用，仅可在该店要求下载的某
APP上使用，消费者表示不满。

处理过程：田家庵区消保委接到投诉后，
了解案件发生情况，并向经营者宣传有关法律
规定，告知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不得进行不
实宣传。经田家庵区消保委调解，经营者退还
消费者6800元。

案件评析：这是一起因消费受限引起的投
诉。本案中，经营者向消费者推销商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
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
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
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
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
当明码标价”之规定，经营者应当介绍准确信
息。本案中，经营者宣传消费者中奖，赠送平
板电脑，实际上却扣除了消费者6800元，且所
谓的免费赠送，实际上是赠送所谓消费券，并
限制消费者只能在店内下载的 APP 上使用。
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
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
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
和挑选”之规定，经营者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
权。

本案中，田家庵区消保委要求经营者遵守
法规，退还消费者费用。

案例五：儿童培训案
案情简介：2022年10月，一消费者投诉，称

其在2022年6月份在某儿童跆拳道馆办理了3
年的跆拳道培训，交费金额8500元，由于私人
原因孩子没能去学习，所以和跆拳道馆申请退
款，而该馆负责人以公司规定不退费为由拒绝
协商。

处理过程：经田家庵区消保委调解，经营
者退还消费者6000元。

案件评析：这是一起预付式消费。本案
中，消费者给孩子报名参加儿童跆拳道馆，并
交付了三年的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消费者应当按照要求上
课，但该合同签订时间较长，儿童又属于较难
控制的对象，消费者因此想终止合同退款，经
营者应当予以理解。

同时，依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
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经营者
在进行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时，应当签订《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禁
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学员合法权益。

本案中，田家庵区消保委向经营者宣传有
关法律规定，协商解决消费纠纷，最终经营者
退还消费者6000元。

本报记者 李严

生活服务类典型案例

买到过期饮料、食品，该怎么办？是自认倒霉，还是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谈好的价格，商家临时加价怎么办？

预付了几年的培训费用，无法前去培训，培训机构不退款

怎么办……

为了增强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

日前，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采访了市消保委，针对生活中容

易遇到的问题，整理出了几个典型案例，给市民提供参考。


